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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 家庭农场基本情况及三年发展目标统计表 

2019 年县域家庭农场基本情况 2020 年发展目标 2021 年发展目标 2022 年发展目标 

市

州 

县

（

市、

区） 

名

录

系

统

入

库

数 

县

级

示

范

场

个

数 

市

级

示

范

场

个

数 

省

级

示

范

场

个

数 

家庭

农场

经营

土地

面积 

县域

内耕

地总

面积 

分布情况 从事“10+3”产业的家庭农场个数 

家庭农

场入库

个数

县级示

范场个

数 

市级示

范场个

数 

省级示

范场个

数 

有家庭

农场的

行政村

个数

有家庭

农场的

村民小

组个数

家庭农

场入库

个数 

县级示

范场个

数 

市级示

范场个

数 

省级示

范场个

数 

有家庭

农场的

行政村

个数 

有家庭

农场的

村民小

组个数 

家庭

农场

入库

个数 

县级

示范

场个

数 

市级

示范

场个

数 

省级

示范

场个

数 

有家

庭农

场的

行政

村个

数 

有家

庭农

场的

村民

小组

个数

乡镇

个数 

有家

庭农

场的

乡镇

个数 

行政

村个

数 

有家

庭农

场的

行政

村个

数 

村民

小组

个数

有家

庭农

场的

村民

小组

个数 

川粮

油 
川猪 川菜 川果 

川牛

羊 
川鱼 其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各地要在 5 月底前制定《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细则》，于 7 月初全面摸排家庭农场基本情况后，在 7 月底前填报此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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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0 年家庭农场项目储备须知 
 

实施家庭农场培育工程和示范工程是推进家庭农场高质量

发展的重要抓手。为有序推进 2020 年家庭农场项目建设，提高

资金使用的精准性、导向性，现就有关项目储备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储备条件 

（一）培育工程（新增）。2020 年家庭农场培育工程（新

增）项目储备条件包括： 

1．符合《四川省家庭农场名录管理办法》的有关录入条件，

且已进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非示范类家庭农场； 

2．已从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1 年以上； 

3．自今年起，具有 5 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； 

4．未获得家庭农场财政同类资金扶持； 

5．优先从没有家庭农场培育场和示范场的乡镇、行政村和

村民小组中依次遴选。 

（二）示范工程。2020 年家庭农场示范工程项目储备条件

包括： 

1．已被评为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或全省家庭农场典型示范

场； 

2．符合《四川省家庭农场名录管理办法》的有关录入条件，

且已进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； 

3．自今年起，具有 5 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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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未获得家庭农场财政同类资金扶持。 

二、扶持内容 

项目建设内容应与家庭农场的自身发展规划相匹配。 

培育工程项目的支持内容为：适度扩大规模，引进良种，完

善基础设施，购置生产性装备，建设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。当年

财政扶持资金不超过 10 万元。 

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内容为：引进新技术新装备，改良提升

产品品质，发展农产品初加工（冷链物流），促进农业一二三产

融合，延长产业链、价值链。当年财政奖补资金不超过 20 万元。

全省家庭农场典型示范场的奖补资金另作安排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名额分配。农业农村厅根据各地重视力度、入库情况

和上年度项目实施情况分配储备名额。 

（二）指导申报。各地要结合家庭农场工作规划，加强申报

工作指导，突出政策的导向性和公平性。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自

愿向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填报《2020 年家庭农场项目储备表》，

并对真实性和实施意愿负责。项目储备表见附件。 

（三）审核确定。同等条件下，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综

合考虑农场主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产业类别和入园情况等因素，

确定等额储备对象。重点支持粮油类和生猪养殖类家庭农场。 

（四）上报备案。以市（州）为单位，于规定时间内分别将

培育工程（新增）和示范工程项目储备表电子版上报省农业农村

厅。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储备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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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厅将根据年度扶持资金总量，择优确定项目实施对象。凡

纳入扶持范围的，须同步实施好家庭农场规范行动，并确保在

2021 年 3 月底前验收合格并完成扶持资金拨付。有关项目储备

名额及报备时间另作通知。 

 

联 系 人：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发展处    

联系电话：028-83352509 

电子邮件：nb4c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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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

 

2020 年家庭农场项目储备表 

一、家庭农场基本情况 二、农场主和农场经营情况 三、项目储备 

市（州） 
县（市、

区） 
乡（镇） 村 组 

家庭

农场

名称 

农场

主姓

名 

身份

证号 

手机

号 

经营

类型 

经营情况 

家庭人

口（人）

农场主

文化程

度 

农场主

养老参

保类型

农场主

曾经主

要职业

是否参加

高素质农

民（职业农

民）培训合

格 

示范

等级

是否有

长期稳

定的土

地流转

合同

农场已投入

资金（万元）

年销售额

（万元）

年利润

（万元）

三品

一标 

主营产业

（按 10+3

产业填写） 

储备类型 

2020 年

项目建设

内容 

2020 年项

目投资总

额 

（万元）

2020 年拟

申请财政

资金额（万

元） 

种植面积（亩） 
年出栏

数（头、

只） 

水产

养殖

面积

(亩) 

其他 总面积

（亩）

其中种

粮面积

（亩） 

xx 市 xx 县 xx xx xx 

xx 家

庭农

场 

xx xx xx 
种植

业 
600 500    4 大专

城镇居

民养老

保险

退伍军

人 
是 无 有 80 60 25  无 

川粮油（水

稻） 
培育类    

xx 市 xx 县 xx xx xx 

xx 家

庭农

场 

xx xx xx 
畜牧

业 
  500   3 高中

城乡居

民养老

保险

返乡农

民工
是 省级 有 200 240 100 有机 川牛羊（牛） 示范类    

备注：本表主要依据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必填项创建，适当增加了部分指标。其中，表格中的第一项“家庭农场基本情况”和第二项“农场主和农场经营情况”为家庭农场数据库基本内容，县（市、区）建立家庭农场 
数据库时，要以此为模板，也可结合自身实际，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指标；第三项“项目储备”，主要用于当年度的项目储备。 


